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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釐清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辦理「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艦隊分署 600 噸級巡防艦 12 艘統包採購案」及「海洋委員
會海巡署艦隊分署 35 噸級巡防艇 52 艘統包採購案」之履約

事項執行疑義諮詢會議 
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108年12月16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 

貳、會議地點：工程會第1會議室 

參、主 持 人：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肆、出席單位與人員：（如附簽到表）                       紀錄：張良玄 

伍、緣起： 
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下稱艦隊分署）辦理「海洋

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35噸級巡防艇52艘統包採購案」（

下稱35噸級巡防艇採購案）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

署600噸級巡防艦12艘統包採購案」（下稱600噸級巡防艦

採購案），得標廠商均為中信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

信公司），專案管理廠商均為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

發中心（下稱專案管理廠商），因艦隊分署有該二採購案

之履約事項執行疑義，爰參照本會107年1月11日訂定之「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諮詢小組設置要點」之規

定召開會議。對於法規已有既定處理機制之爭議或涉違反

契約約定情事者，仍回歸各該法規或約定處理。 
二、有關35噸級巡防艇採購案辦理情形，據瞭解中信公司已完

成細部設計並提送「契約價金詳細表」予艦隊分署審查，

該表內容與中信公司投標文件所附「標價組成詳細表」類

似。艦隊分署於審查「契約價金詳細表」部分品項所載單

價時，擬依本會95年8月22日工程企字第09500320400號函

請中信公司減價，中信公司不同意減價，致有執行疑義。

至於600噸級巡防艦採購案辦理情形，據瞭解中信公司辦

理細部設計中，艦隊分署考量該案未來可能發生相同執行

疑義，爰於本次會議一併討論。 

陸、諮詢小組建議事項： 
一、機關採統包方式辦理採購，應於招標前確實評估機關需求

，撰寫機關需求書，列為招標文件之ㄧ。機關及專案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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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應確實依招標文件所定之功能、效益、標準、品質或

特性，審查廠商所提之設計，以確保採購標的之品質。 
二、中信公司參與35噸級巡防艇統包採購案投標已有提出詳細

之「標價組成詳細表」，其並為評選內容之一部分，與本

會95年8月22日工程企字第09500320400號函就機關辦理

統包案，廠商僅就主要大項報價，未有各項目詳細單價之

適用情形，尚非完全一致。 
三、參照本會訂定之「統包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相關條款，艦

隊分署依35噸級巡防艇採購案之契約書第3條第7款約定

辦理，審查重點可包括廠商是否就付款期程較早之項目，

故意提高其價金，而形成不平衡報價之情形；另依同條第

9款約定，經機關核定之契約價金詳細表，如有變更，需

經契約雙方同意，於契約總價不變下調整流用。另查600
噸級巡防艦採購案之契約書，亦載有相同條款。究其約定

意旨，尚非艦隊分署所主張可洽減之依據。爰此，艦隊分

署擬洽中信公司就契約所列部分項目單價辦理減價者，建

議釐清契約是否載明其他辦理依據。 
四、機關與廠商因履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令及契約規定，考

量公共利益及公平合理，本誠信和諧，盡力協調解決之。 

柒、發言摘要： 
一、艦隊分署：艦隊分署擬請中信公司就細部設計提送之「契

約價金詳細表」部分品項所載單價予以減價，係依本會95
年8月22日工程企字第09500320400號函辦理，相關疑義詳

該分署108年10月23日艦建造字第1080021999號函詢本會

執行疑義（如附件1）。 
二、中信公司：中信公司意見詳該公司108年10月1日（108）

中信字第10810005號函及所附說明資料，另中信公司於會

前補充書面意見（如附件2）。 
三、本會企劃處： 

(一)有關該二採購案之契約價金給付方式，經檢視該二採購

案契約第3條第1款約定，類似採契約價金總額結算。 
(二)如個案採購契約未約定物價指數調整方式者，即使各項

材料市場行情變動已影響廠商之履約成本，廠商仍須

依契約提供採購標的，履約結果如符合契約約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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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則依契約給付價金。 
(三)有關該二採購案新增工作項目疑義，請查察該二採購案

契約第3條第8款約定：「廠商於投標時製作之價格詳

細表及後續減價資料，經機關決標後為契約文件之一

；其項目及數量於決標後完成核定之細部設計與投標

階段之服務建議書有差異時，除有逾越統包範疇而辦

理契約變更情形者外，不得據以增加契約價金。」 
(四)有關該二採購案所稱同等品，查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

法）第26條第3項之「同等品」，係指機關於招標文件

指定商名等，為免造成不當限制競爭，而規定廠商得

提出「同等品」之機制，如屬廠商投標時提出廠牌，

而無前述背景因素者，廠商投標文件所稱「同等品」

，與採購法之「同等品」意義不同。且廠商提出之廠

牌應有讓機關選擇決定之意。 
(五)查35噸級巡防艇採購案之契約第1條第1款第2目載明：

「契約包括下列文件：2.投標文件及其變更或補充。」

中信公司依約提供品項，如不選用投標時檢附之「主

要機器裝備製造廠家建議表」所列廠牌，而選用其他

廠牌，該建議表已載明「經招標機關審查認定之同等

品」。 
四、本會技術處：機關辦理統包案件，應著重統包工作完成後

所應達到之功能、效益、標準、品質或特性。 
五、本會工程管理處：本會訂定之「統包模式之工程進度及品

質管理參考手冊」，係供機關辦理統包工程履約管理之參

考，不適用財物採購案。 
六、本會蘇主任秘書： 

(一)有關本會95年8月22日工程企字第09500320400號函所

載：「一、為避免統包案件廠商報價浮濫，各機關於

決標前應審慎評估廠商報價金額之合理性，決標後得

標廠商提送細部設計送機關或其指定機構審查時，應

就各項目之單價，考量成本、市場行情等因素核實審

查，確認無不合理情形後，廠商始得據以施工、供應

或安裝。二、機關或其指定機構依上開原則審查廠商

之單價，如發現部分單價有偏高不合理之情形，應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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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之。」其適用情形係機關辦理統包案件，廠商依招

標文件規定僅就主要大項報價，因無各項目詳細單價

，機關於決標後審查得標廠商提送細部設計時，應審

查各項目單價之合理性。 
(二)經會議討論確認，中信公司於35噸級巡防艇採購案之投

標文件所附「標價組成詳細表」，其內容與中信公司

辦理細部設計時提出之「價金詳細表」相似，均載有

各項目之單價，爰中信公司於得標後之細部設計時，

如未提出更詳細項目之單價，則與上開本會95年函之

適用情形，尚非完全一致。此外，機關辦理統包案件

，廠商僅就主要大項報價者，機關審查廠商所提細部

設計時，如認廠商所提品項之性能、品質與價格不相

當，尚可要求廠商提高性能、品質，洽廠商就所提品

項辦理減價並非唯一處理方式。 
 (三)有關本會訂定之「統包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3條第1

款約定：「契約價金總額及其組成，包括設計費及施

工費等，詳標價清單及其他相關文件。所含各項費用

應合理，不得就付款期程較早之項目，故意提高其價

金。有此情形者，應予修正。」機關依該款約定辦理

時，重點在於避免廠商就付款期程較早之項目，故意

提高其價金，而形成不平衡報價之情形。另查該契約

範本第3條第4款載明：「經機關核定之契約價金詳細

表，為契約文件之一部分，如有變更，經雙方同意者

，得於契約總價不變下調整流用。……」。 
(四)機關以統包辦理招標，除法令另有規定者外，應依統包

實施辦法第6條規定於招標文件載明相關事項，例如廠

商履約應遵循或符合之規定、設計準則及時程等，俾

機關及廠商依循辦理。另機關辦理採購，其採最有利

標決標者，如遇廠商投標文件就個別品項載明二以上

廠牌，而有選用廠牌疑義時，機關得依採購法第50條
規定通知廠商提出說明，否則評選委員如何評分即生

疑義。如參考採購法施行細則第33條第3項規定，廠商

於投標時載明二以上標的，係供機關選擇。 

捌、散會（下午5時0分） 


